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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适应市场发展需要，完善和规范上海黄金交易所

（以下简称“交易所”）交易席位管理，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会

员管理办法》、《上海黄金交易所交易规则》和《上海黄金交易所

结算细则》等相关制度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交易席位是会员参与交易所交易的业务单元。 

第三条 席位的使用只限于交易所批准的交易业务，未经交

易所许可不得进行其它业务。 

第四条 交易席位分为自营席位和代理席位。 

自营席位是会员开展自营交易的业务单元，每个自营席位分

配一个自营客户账户。 

代理席位是会员开展代理交易的业务单元，根据代理客户的

不同，分为代理机构席位和代理个人席位。代理机构席位可用于

代理法人客户和除自然人以外的非法人客户;代理个人席位可用

于代理自然人客户。每个代理席位可以代理多个客户账户。 

第五条 本办法适用于除国际会员外交易所会员与交易所认

可的其他交易机构。 

 

第二章 席位申请与注销 

第六条 会员取得会员资格后，可自动拥有一个自营席位；

经交易所批准可开展代理机构业务的会员，可自动拥有一个代理



机构业务席位；经交易所批准并得到中国人民银行批复可开展代

理个人业务的会员，可自动拥有一个代理个人业务席位。 

第七条 会员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可向交易所申请新增交易

席位。 

第八条 会员申请新增席位应具备的条件： 

      1. 经营状况良好，无严重违法违规记录；  

      2. 通讯、资金划拨条件符合交易所要求；  

      3. 配备符合交易所要求的业务系统及相关专业人员；  

      4. 具有健全的规章制度和交易管理办法；  

     5. 业务系统的建设和管理符合国家、行业和交易所相

关技术管理规范的要求。 

第九条 收到会员新增席位的书面申请后，交易所相关业务

部门对会员的申请进行审核。 

第十条 除自动拥有的席位外，会员申请新增交易席位的，

需按自然年度缴纳新增席位使用费，其中：普通会员为每年 3万

元人民币/席位，特别会员为每年 5万元人民币/席位。 

第十一条 会员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经批准，交易所有权

注销其交易席位： 

1. 申请注销席位并经交易所核准； 

     2. 管理混乱、存在严重违规行为或者经查实已不符合

开通条件；  

      3. 会员资格终止；  



4. 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章 席位日常管理 

第十二条 交易所根据会员类别和权限设置相应的交易席位，

并分配由六位数字组成的席位号。 

第十三条 会员的超级用户可配置席位用户和交易员。 

第十四条 席位用户权限由会员超级用户自行设置，席位用

户用于登录交易所提供的会员服务平台，查询其所在席位的交易、

交割、清算数据，以及客户管理、资金划转、出入库等相关业务。 

第十五条 交易员申请需经交易所审核后生效，交易员权限

由会员超级用户自行设置，用于接收客户委托指令，及时查询席

位资金、持仓、交易数据等。 

第十六条 交易所按交易席位进行风险控制管理、交易权限

管理和手续费率管理等。 

第十七条 一个客户可以在多家具有业务资质的会员处开户、

且一个客户代码关联的交易席位不超过三个，交易所以会员交易

席位号串联客户代码作为客户在不同交易席位处的交易编码。 

第十八条 会员须按席位在存管银行分别开立结算专用账户，

用于存放自营或客户保证金及相关款项，自营业务和代理业务保

证金不得混用。  

第十九条 交易所对会员存入交易所结算专用账户的资金实

行分账管理，为每一会员的每一席位设立明细账户，按日序时登



记核算每一席位资金转入和转出、盈亏、交易保证金、手续费等。 

第二十条 交易所对会员按席位设定结算准备金最低余额标

准。自营席位结算准备金最低余额为 20 万元，代理席位结算准

备金最低余额为 50 万元，交易所有权根据会员业务规模、会员

申请的业务类型以及市场情况进行调整。会员应当以自有资金缴

纳最低结算准备金，并且每日足额维持。 

第二十一条 交易所对会员按席位分别进行清算与结算，出

入金管理及违约处理等。具体规定请参照《上海黄金交易所结算

细则》。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以中文书写，任何其他语种和版本之间

产生歧义的，以最近的中文文本为准。会员的交易所业务相关事

务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解释权属于上海黄金交易所。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